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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20〕21 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农村
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

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，市直有关单位: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

作制改革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20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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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
改革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工作，

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

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德宏

州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>的通

知》（德办发﹝2018﹞10 号）、《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

见>的通知》（芒办发〔2018〕112 号）、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芒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芒政办发〔2018〕

104 号）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芒市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乡

村振兴战略，以构建“归属清晰、权能完整、流转顺畅、保护严

格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目标，以集体经营

性资产和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股份量化改革为重点，坚持正

确改革方向，坚守法律政策底线，尊重农民群众意愿，坚持因

地制宜，着力推进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，努

力实现资源变资产、资金变股金、农民变股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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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改革内容

（一）资产量化。以2019年9月30日清产核资确认结果（2017

年度）为依据，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份额形式量化到

本集体成员，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。

1．集体资产量化的范围。一是将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形

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。政府拨款、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资产归集体

经济组织所有，特别是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财政项目资金，纳

入集体资产量化范围。二是探索将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等资源

性资产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。资产量化不能打乱原集体

所有的界限。

2．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核算。根据《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报表》，

集体经营性资产=短期投资+经济林木资产+长期投资+经营性固

定资产+经营性在建工程+无形资产+用于经营的其他流动资产和

农业资产，特别是货币资金等流动资产，以及货币资金中集体所

有的土地补偿费，区分用于经营的和非经营的，将用于经营的部

分量化为本集体成员持有的股份。

3．集体资产量化的方式。村（居）民小组集体资产量化，

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，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

到人、确权到户，提倡户内共享、社内流转、长久不变；村民委

员会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，仅限于所辖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，折

股量化到组、确权到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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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股权设置。股权只设置成员股，实行一人（组）一股

制。村（居）民小组集体经营性资产按成员人数进行折股量化，

确定每股金额；村民委员会集体经营性资产按所辖村民小组进行

折股量化，确定每股金额。不设置集体股，集体只提留公积金和

公益金。

（三）股权管理。根据中央政策要求，股权管理提倡实行不

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静态管理方式。农村集体经营性资

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，不同于工商企业的股份制改革，要体现成

员集体所有和特有的社区性，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

行。采取“量化到人、确权到户”的管理方式。量化的股权可

以继承，在一般情况下不得转让，特殊情况可以按照新型法

人组织章程，通过规范、合法的程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

进行转让，但不得随意退股提现。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，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

法，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。因人员、资本

变动等实际情况而需扩股、缩股或调整的，必须经成员（代

表）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。

（四）股份权能。赋予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、收益、

继承、有偿退出等权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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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股权占有。建立集体资产股权登记制度，由集体经济组

织编制《股权量化登记表》，记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集体

成员户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（份额）信息。探索以户为单位持股

管理模式，实行信息化管理，探索股权信息平台管理方式。

2．股权收益。健全集体收益分配制度，实行按股分配，把

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收益分配权落到实处。在《股份经济合作社（股

份经济联合社）章程》中载明收益分配方式，明确公积金、公益

金提取比例和累计提取上限。坚持效益决定分配的原则，无效益

不分配，严禁举债分配。年度收益分配方案要依据当年经营收益

情况，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，并建立“以丰补歉”机制。集体经

济组织应制定年度收益分配方案，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

大会民主议定，报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）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审核

后方可实施。

3．股权继承。继承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，按照法定

程序继承股权；继承人为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，继承人享受

股份占有、收益、有偿退出、继承等权益，没有选举权、被选举

权和表决权，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赎回或者转让给其他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；无继承人的，被继承人所持有的股权收归集体经

济组织所有。妇女在集体资产股份的继承方面，享有与男子

平等的权利。原则上继承人凭公证机构出具的继承公证文书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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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股权继承证明材料或股权继承司法裁判文

件（含调解书）集体经济组织方可办理股权继承手续，进行股权

变更登记。

4．有偿退出。探索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的条件和

程序，现阶段农民持有的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不得突破本集体

经济组织的范围，可以在本集体内部转让或者由本集体赎回。股

权转让是将拥有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

他成员的行为。股权退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将其成员

资格和集体资产股权退还本集体经济组织，并获得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合理补偿的行为。

股权一般不得退出或转让。本集体成员因家庭生活困难、重

大疾病、不可预见灾难等特殊情况申请有偿退出的，其股权可由

本集体经济组织暂时按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账面净值赎回，待生

活转好后，若拟赎回原有股权，其可按赎回发生时的上一年度末

经审计的账面净值向本集体经济组织赎回其原有股权。按照本人

提出申请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讨论通过、乡镇政府

（街道）审核、签订协议、股权变更的程序实施。

（五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设置。有经营性资产的村民委

员会、村（居）民小组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建立成员

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等组织机构。对于没有经营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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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村（居）民小组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结合实际，在做好经营

性资产村（组）改革的基础上，统筹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。

1．成员（代表）大会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由

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成员组成，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机构。凡涉

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，提交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讨论决定。

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选举，以户为单位推举出集体

经济组织户代表（通常每户推举一名），组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
（代表）大会。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任期、职权及议事规则在

《股份经济合作社（股份经济联合社）章程》中规定。成员（代

表）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。

2．理事会。理事会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

产生,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的执行机构和日常工作

机构。理事会由5—7名理事组成。村、组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

定程序担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（理事长）。村、组党组织书记

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，原则上由村党组织副书记或村民小组

组长通过法定程序担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（理事长）。理事会

任期、职权、议事规则等在《股份经济合作社（股份经济联合社）

章程》中规定，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。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。

3．监事会。监事会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

产生,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机构，对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负责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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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工作。监事会由3—5名监事组成。监事长一般由党员担任，

可以由村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。监事会任期、职权、议事规则等

在《股份经济合作社（股份经济联合社）章程》中规定，任期届

满可连选连任。理事会、监事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：年满18

周岁、身体健康、遵纪守法、未丧失行为能力的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（被判处刑罚或涉黑涉恶等有过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除

外），必须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,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

信，必须为人正直、办事公道、热心为本社成员服务，方可确定

为理事会、监事会候选人。原则上直系亲属中不得2人或2人以上

当选为理事会、监事会成员。理事长与监事长不能同时兼任，理

事和监事也不能同时兼任。

（六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。集体经济组织应参照《芒市

股份经济合作社（股份经济联合社）章程（试行）》制定本集体

经济组织章程，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民主讨论通过，

并附有《股权量化和配置情况登记表》。

（七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大会。股份合作制改革后，及

时召开第一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（代表）大会，表决通过《股份

经济合作社（股份经济联合社）章程》，选举产生理事会、监事

会和理事长、监事长,形成会议决议或纪要。按程序办理集体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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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组织登记赋码及公章刻制、银行开户和税务登记等，以便开展

经营管理活动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勐焕街道办事处要

高度重视，严把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量化质量关，凡是应纳入经

营性资产的，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应量化尽量化，防止集体成员股

份权利流失。市委、市政府将及时通报每月工作进度，压实乡镇

（街道）主体责任，确保股份合作制改革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加强培训指导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

领导、分管领导要深入基层，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制定集体经营性

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，严格资产量化、股权设置、股权

管理等操作步骤，保证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到人、确权到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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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，市政协办。

市纪委监察委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林业和草原局、水利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民政局、

教育体育局、司法局、税务局、妇联、宣传部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8 日印发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